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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4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 月 18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关于重大事项终止的公

告》，公告称“鉴于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已经解除，公

司所涉纾困项目即告终止”，终止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披露的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筹划向汉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江

控股”）转让 16.44%股份事项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并仍关注以下问

题： 

1. 请你公司详细补充披露本次筹划股份转让事项全部进展及事

件时间，是否存在提前终止但未及时披露相关事项进展的情形，请中

介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并报备由交易对手方、审批核准机构、中介机构

或其他相关方出具的全部相关证明。 

2. 就转让控股股东部分质押股份、长江证券－兴业银行－长江

证券超越理财宝 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集合资产管理计

划”）股份转让事项，公司 2018 年 11 月 22 日披露进展公告称， “公

司已与汉江控股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‘长江证券’）

达成一致”；12 月 6 日公告称，“目前股份转让条件尚不具备，决定

暂停筹划向汉江控股、长江证券转让股份事项；同时正在引入新的战

略投资者受让其上述股权”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公司公告股份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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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事项“达成一致”的原因、判断依据及合理性，并报备相关证明材

料；（2）披露“股份转让条件尚不具备”的具体情形及产生原因，与

此前披露“达成一致”存在矛盾原因，前次进展公告是否存在信息披

露不准确、不真实情形；（3）补充披露“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受让其

上述股权”的交易对方及具体情形，并说明未能与新引入战略投资者

继续筹划股份转让事项的原因、终止时间。 

3. 根据公司 2019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公告，

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章锋、刘鹏、吴正明部分即将到期的质押股

份通过国资纾困资金办理股份质押置换手续，延展质押期限。请公司

补充报备与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质权方签订的同意股份质押置换或

展期的合同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件。 

4. 请公司补充披露 2019 年 1 月 4 日披露进展公告至 1 月 18 日

披露重大事项终止公告期间公司相关事项进展情况，决定终止筹划事

项的决策形成时点及决策依据，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，并

补充报备相关证明文件。 

5. 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控股股东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股份转让

事项未能按照原计划继续筹划的原因，股份转让事项的筹划、调整、

终止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受控股股东或公司操纵的情形。 

6. 请公司结合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债务情况、

场内及场外股份质押情况等披露“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

已经解除”的依据及其充分性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其

他资金流动性风险，未来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到期需偿还债务并说明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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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 月 25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
